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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业广场南塔19层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赖宁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5,115,5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46.9169％。其中：

A、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167,915,9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22.1846％；

B、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5人， 代表股份187,

199,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56,903,272股的24.732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共审

议十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17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563,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84.0751％；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56,551,72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5.92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85,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124,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78.60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75,991,37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21.39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846,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028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9,439,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72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124,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78.60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75,99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21.39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846,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028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9,439,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72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8,563,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84.0751％；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56,551,724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5.924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同意42,285,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5,115,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85,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79,124,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78.6009％；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75,991,37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21.39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846,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028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9,439,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72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55,115,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85,8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4,8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4.4544％；反

对219,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619％；弃权19,439,65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5.48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62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5091％；反对

219,4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89％；弃权19,439,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9720％。

关联股东赖宁昌先生、郭家华先生、陈雪平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5,593,0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4.5025％；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19,522,55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5.49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763,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31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9,522,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68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十：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35,593,0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4.5025％；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0.0000％；弃权19,522,555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5.49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763,2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8319％；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9,522,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439,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6.168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园园、方晓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中国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及台湾）以及《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

定，就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

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

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 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事实

的了解，并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而不对除前述问题

之外的任何其他事宜发表任何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被任何

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 在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

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

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

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

整的；及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

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以及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广州东凌

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

知》”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以

公告形式通知了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

开方式、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和会议审议事项等内容，《股东大会通知》

的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

下午14:30在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166号环汇商业广场南塔19层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除现

场会议外， 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1

日上午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

时间、地点、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根据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相关股

东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4人，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7,915,9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846%。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和所作的确认，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5人， 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87,199,6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7323%。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总共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5,115,5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9169%。

(四)�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五)�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就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

大会未发生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出新议案的情形，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

票和监票。同时，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二)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2017年资产减值调整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2.�《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7.�《关于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8.�《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赖宁昌先生、郭家华先生、陈雪平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9.�《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1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基于上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

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 平 律师

经办律师：

朱园园 律师

经办律师：

方晓彤 律师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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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新集能源办公园区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7,919,2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7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培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王丽女士和职工监事开晓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戴斐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57,612 99.4742 6,503,120 0.5211 58,500 0.0047

3、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6、 议案名称：公司与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8,774,765 99.2449 6,533,820 0.7551 0 0

7、 议案名称：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093,255 98.5877 6,533,820 1.4123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9、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5,412 99.4764 6,533,820 0.5236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板集煤矿初步设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95,312 99.4772 6,523,920 0.5228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81,112 99.4761 6,538,120 0.5239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关联交易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103,155 98.5898 6,523,920 1.4102 0 0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中铁资源苏尼特左旗芒来矿业有限公司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1,395,312 99.4772 6,523,920 0.5228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陈培 1,241,019,617 99.4471 是

15.02 杨伯达 1,240,973,617 99.4434 是

15.03 殷海 1,240,972,639 99.4433 是

15.04 王雪萍 1,240,973,618 99.4434 是

15.05 于江湧 1,240,972,622 99.4433 是

15.06 黄书铭 1,241,307,820 99.4702 是

16、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王作棠 1,241,221,616 99.4633 是

16.02 崔利国 1,240,972,618 99.4433 是

16.03 郁向军 1,241,308,820 99.4703 是

17、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焦安山 1,240,973,619 99.4434 是

17.02 薛源 1,240,974,617 99.4435 是

17.03 舒玉强 1,241,356,820 99.4741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16,999,94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22,481,568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876,100 22.2346 6,503,120 77.0720 58,500 0.693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6,000 3.0274 774,300 90.1606 58,500 6.812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850,100 24.4111 5,728,820 75.5889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24,357,668 94.9880 6,503,120 4.9673 58,500 0.0447

4

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

报告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6

公司与安徽楚源工贸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3,482,608 91.8344 6,533,820 8.1656 0 0

7

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

联交易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8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融资额

度的议案

124,385,468 95.0093 6,533,820 4.9907 0 0

11

关于调整板集煤矿初步设

计的议案

124,395,368 95.0168 6,523,920 4.9832 0 0

12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124,381,168 95.0060 6,538,120 4.9940 0 0

13

关于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

企业及关联方转让产能置

换指标的关联交易议案

124,395,368 95.0168 6,523,920 4.9832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

2、按照规定，议案2采取了分段表决方式；

3、议案6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国华能源有限公司和安徽新集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议案7、议案13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林晖、法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及表决程序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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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0日以书

面送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在淮南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

8名，董事于江湧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董事陈培出席并表决。会议由陈培董

事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会董

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陈培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陈培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任期三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伯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杨伯达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任期三年。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丁家贵、卢浙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雪萍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王雪萍先生

简历详见公司八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号），聘任王志根先生为公

司总工程师，聘任周应江先生为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以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公司高管简历附后）。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戴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廖前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委员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

个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4名）：陈 培（主任），杨伯达，郁向军，王作棠；

2、人事和薪酬委员会（4名）：崔利国（主任），殷 海，黄书铭，郁向军；

3、提名委员会（4名）：王作棠（主任），陈 培，于江湧，崔利国；

4、审计委员会（4名）：郁向军（主任），于江湧，黄书铭，崔利国。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丁家贵，男，1973年6月出生，汉族，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生产部副部长、

部长，公司安监局总工程师，刘庄煤矿安监处处长、副矿长（正部级），口孜东矿副矿长、矿长，

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口孜东矿矿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丁家贵先生持有

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卢浙安，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

安徽电建二公司自动化分公司技术员，安徽电建二公司外高桥项目部工程部副主任、副总工程

师兼工程部主任，国投宣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工程管理部主

任、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中煤新集利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续聘为公司副总经理。卢浙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王志根，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采矿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公司

总工办主任、生产技术部部长、新集一矿矿长、新集三矿矿长、矿建公司经理、公司副总工程师

等职务，现任公司总工程师，续聘为公司总工程师。王志根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周应江，男，1969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高级工程师。曾任

公司新集二矿通风区队长、副区长、区长，新集一矿通风副总工程师，公司安监局驻新集一矿安

监处处长，安监局副总工程师，公司一通三防部部长，新集二矿矿长、党委副书记，公司副总工

程师兼一通三防部部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局局长，现任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党委

副书记，续聘为公司安全监察局局长。周应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戴斐，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政工师，曾任国投新集二矿办公

室主任，国投新集三矿团委书记、运销科书记，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市办副主任，证券部部长，

公司第五、六、七、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续聘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秘书。戴斐先生2008年1月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戴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廖前进，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公司H股办公室、公司办公室

科员，公司政策研究室、信息中心业务、上市办公室主管，公司证券部主管、副主任经济师、副部

长。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续聘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廖前进先生于2016年11月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廖前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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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通知于2019年5月10日

以书面送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在淮南市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根据会议议程，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的议案。

选举焦安山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焦安山先生简历附后）。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焦安山，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任山东日照正阳会计师事

务所注册会计师，中煤能源企业经营管理部全面预算主管，中煤集团企业管理部经营主任管理

部经营计划处处长、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现任中煤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

理。焦安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处罚和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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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由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保龄宝” ）董事会召

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19年4月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予以公告。所有

议案已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相关议案内容已依法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一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

下午15:00�至5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德州（禹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外环路1号保

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淑芬女士。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33,628,21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36.1885%。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50,132,066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13.57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83,496,144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22.6120%。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0,735,416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9073%。 以上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5月15日交易结

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与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延长向银行申请银行融资额度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628,2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收购中国再生医学部分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该议案关联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同意86,354,82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35,4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张欣荣、宿玉海、杨高宇、黄永强分别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

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对2018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发表独

立意见、对上市公司的调查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工作情况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各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2019年4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石有明律师、卢二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

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2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

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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